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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a)和 115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 

和首脑会议结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大会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进程会议日期 
 

 

 大会，  

 回顾其 2013 年 10 月 9 日第 68/6 号决议，特别是第 20 段决定在大会第六十

九届会议开始时启动一项政府间谈判进程，目标是通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又回顾其关于通过 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联合国首脑会议的安排的第XXX号

决议，并认识到将在 2014 年 12 月底之前决定政府间谈判进程的方式， 

 1. 决定根据其第 XXX 号决议(首脑会议方式)在以下日期举行 2015 年后发

展议程政府间谈判进程会议： 

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3 天] 

2015 年 2 月 17 日至 20 日[4 天] 

2015 年 3 月 23 日至 27 日[5 天] 

2015 年 4 月 20 日至 24 日[5 天] 

2015 年 5 月 18 日至 22 日[5 天] 

2015 年 6 月 22 日至 25 日[4 天] 

2015 年 7 月 20 日至 24 日及 2015 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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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邀请所有会员国和其他潜在捐助方考虑向联合国所有相关信托基金慷

慨捐款，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前往和参加 2015 年后发

展议程政府间谈判进程会议； 

 3. 着重指出务必确保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参加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进程，并请秘书长及时、定期通报相关信托基金现有财

政资源的最新情况，供会员国审议，以便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参

加这一议程的会议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4. 强调在召开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进程会议方面必须具有灵活

性，在此方面注意到酌情额外召开至多为期 5 天会议的可能性，包括在确保有效

利用资源的同时，与其他相关进程实现协同增效。 

 


